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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12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一)  
 
 
1. 100 年度台上字第 452 號 

(1) 按非婚生子女認領之效力，溯及於出生時，但第三人已得之權利，不因此而受影響，民

法第 1069 條定有明文。 

(2) 所謂「第三人已得之權利，不因此而受影響」，就繼承財產部分，係指繼承開始，與被

認領之子女之同一順位之其他繼承人已繼承取得之財產不因此而受影響，該被認領之子

女不能對之提起民法第 1146 條之繼承回復請求權者而言。 

(3) 然若同一順位之其他繼承人不知為遺產，而被他人無權占有之繼承財產，嗣後始被發現

時，該被認領之子女對之仍有繼承權。易言之，被認領之子女對生父之繼承權係受有限

制，而非全然喪失。 

 

2. 100 年度台上字第 608 號 

按消滅時效完成之效力，固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惟債務人為抗辯後，消滅者為請求

權而非權利本身，依此可知，債務人得主動提出以消滅時效已完成，拒絕清償債務之抗辯權

利，債務人為抗辯後，請求權即為消滅；預告登記旨既在保全債權請求權之行使，如該債權

請求權已消滅或確定不發生時，該預告登記亦已失其依據，應予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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